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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法会十九题：规管香港的信贷评级机构  

 

２０１１年１２月７日（星期三） 

  以下为今日（十二月七日）在立法会会议上冯检基议员的提问和财经事务及

库务局局长陈家强的书面答复：  

 

问题： 

 

  较早前，欧盟委员会提出立法建议，收紧对信贷评级机构（评级机构）的监

管和限制（包括加强其信贷评级（评级）的透明度和增加评级行业的竞争；强制

企业定期更换所聘用的评级机构；以及限制评级机构发布主权评级的时段）。该

立法建议亦规定，任何欧洲联盟（欧盟）成员国家或投资者若因为评级而蒙受损

失，可提出民事诉讼；又鼓励当地银行和金融机构自行评级，减少对评级机构的

依赖。此外，欧洲议会亦通过法案，赋予欧洲证券和市场管理局更大权力，严厉

打击针对主权债务的投机行为，包括禁止无货沽空股票及主权债券和相关信贷违

约掉期。就此，政府可否告知本会： 

 

（一） 当局有否评估，相比其它经济体现行的规管模式和欧盟委员会上述的立

法建议，现时香港对评级机构的监管是否过于宽松，以及评级行业的竞争和评级

透明度是否足够；若有评估，结果为何；若没有评估，原因为何； 

 

（二） 鉴于欧洲议会通过禁止无货沽空股票及主权债券和相关信贷违约掉期，

是否知悉，香港现时对相关交易行为的规管为何；当局是否掌握本地金融机构参

与涉及欧洲主权债务（欧债）危机的金融衍生产品交易（包括参与发行这些产品）

的情况；当局有否就此作任何风险评估，当有欧盟国家出现主权债务违约，本地

金融机构可能蒙受的损失和金融市场可能出现的「系统性风险」分别为何；若有

评估，结果为何；若没有评估，原因为何；及 

 

（三） 当局会否参考欧盟的做法，加强对评级机构和投机行为的规管，并要求

本地金融机构将涉及欧债的交易和资产等的透明度提高；若会，详情为何；若否，

原因为何？ 

 

 



答复︰ 

 

主席︰ 

 

  有关冯检基议员的提问，现综合答复如下： 

 

评级机构的监管 

 

  香港证券及期货监察委员会（证监会）于去年制订信贷评级机构规管制度，以配合

全球在规管信贷评级机构方面的发展，该制度已于今年六月一日起实施。在该规管制度

下，凡于香港提供信贷评级服务的信贷评级机构及其评级分析员，都必须根据《证券及

期货条例》申领第１０类受规管活动的牌照，并受证监会监管。所有持牌信贷评级机构

与评级分析员均须遵守证监会的所有适用规则、守则及指引，当中包括《提供信贷评级

服务人士的操守准则》 （《操守准则》）。在考虑持牌信贷评级机构或评级分析员有

否履行其规管责任及是否仍然符合作为持牌人士的适当人选时，证监会一般会以《操守

准则》内所订明的要求作为考虑因素之一。若持牌信贷评级机构或评级分析员被裁定触

犯失当行为，证监会有权对该评级机构或评级分析员采取纪律行动，包括撤销牌照、暂

时吊销牌照、罚款及公开谴责等。 

 

  《操守准则》内所订明的要求是以国际证监会组织在二○○八年发布的《信贷评级

机构的操守准则的基本原则》（《国际证监会组织原则》）为基础，并纳入了额外要求

和一些已在其它司法管辖区（尤其欧盟地区）实施的附加规定，包括额外要求信贷评级

机构最少每年一次检讨评级对象的信用可靠性；及规定信贷评级机构不应就提供信贷评

级服务订立任何有条件收费安排。无论是《国际证监会组织原则》或本地《操守准则》，

或在其它可资比较的司法管辖区实行针对评级机构的措施，均着重廉洁稳健、独立、具

透明度及保密的原则。证监会将会继续密切关注有关规管信贷评级机构的国际发展趋势，

以确保香港的信贷评级机构规管制度，符合国际间的规管方针及本地实际需求。 

 

股票沽空 

 

  有关欧洲议会对无货沽空股票的新规定，香港早于七十年代禁止无货沽空股票，并

于二○○○年加重了相关最高刑罚，由罚款１０，０００元及监禁六个月，提高至罚款

１００，０００元及监禁两年；同时将未有申报卖空交易列为刑事罪行。另外，香港亦

规定在沽空时不可以低于当时最好沽盘价进行。另一方面，据证监会了解，现时只有欧

盟等国家立例禁止没持有欧洲主权债券的人士买卖有关的信贷违约掉期，其它主要海外

市场未有相类似的措施。政府及各监管机构将会继续密切留意在国际上有关措施的发展

情况。 

 

 



欧洲债务危险 

 

  欧洲债务危机令部分投资产品承受涉及欧洲市场及／或金融机构的交易对手风险，

证监会已针对这情况实施多项应对措施，包括监察有关产品所承受与主要环球金融机构

有关的风险、规定本地合成交易所买卖基金（ＥＴＦ）须作出全面抵押安排、与主要产

品发行商／安排人、基金公司以至海外及本地金融监管机构保持沟通，以及要求他们通

知证监会任何不寻常或异常的情况。证监会并有一套详尽的市场应急计划去应付各种可

能出现并会影响证券及期货市场正常运作的紧急情况，包括市场大幅剧烈波动、券商或

其它金融机构倒闭或出现严重财政问题、交易所及结算机构不能公平有序地正常运作等。 

 

  银行方面，截至二○一一年六月底，香港的银行体系对希腊、爱尔兰、意大利、葡

萄牙和西班牙的风险承担金额占其总资产少于１％。假如这些国家出现债务违约的情况，

对本港银行体系的直接影响有限。纵使香港银行持有正面对主权债务问题的欧洲国家的

债券不多，但当部分欧元区国家出现财政问题，可能导致全球避险情绪升温，引发资金

流出新兴市场或令银行同业拆借市场资金紧张，亦会间接影响本地银行体系。 

 

  香港金融管理局已加强日常监管工作监察银行在这方面的风险承担水平及要求银行

提高风险管理，维持充足的资本和流动资金水平，以应付可能因全球金融市场动荡而引

发的系统性风险。 

 

  保险业方面，根据保险业监理处（保监处）的资料，本港的保险公司只有约５％的

投资投放于欧洲市场，因此欧债危机对本港保险业界的整体稳定影响甚微。保监处会继

续留意国际市场情况，不时检视各保险公司的投资组合，并进行压力测试，确保保险公

司有足够的偿付能力。  

完  


